
IFRAO 行为准则 

以下行为准则系由 2000年 7 月 14日在澳大利亚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

举办的 IFRAO 全体大会颁布。它代表了在世界各地开展岩画研究时必须遵守的

基本规范。 

1.总则 

1（1）.该准则系 IFRAO 向其成员推荐的总体指导方针。 

1（2）.岩画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令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在，进

而构建未来。其中某些岩画经过一代又一代传承，由前人交至我们手中，故须妥

善保护，使其得以传至后世。除非我们能证明与岩画原作者的血统关系，同时又

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文化习惯，不然，这些岩画就不属于我们。 

1（3）.一处岩画点的文化价值，不只取决于实际的艺术表现，还与该地点

的整体构造、传统用途、举行的活动、涵义，以及其他非物质特性有关。 

1（4）.岩画保护的基础是对其文化价值的充分理解。在理解未臻充分之前，

任何干预措施皆不适宜。 

1（5）.岩画构造中出现的“岁月痕迹”是重要的证据，也是整体构造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各种自然或人为的变化过程及痕迹。 

2.定义 

构造：岩画点所有物质特征的总和，如增生堆积、岩画、后世人们的增补、

修改、甚至包括蓄意破坏痕迹、地衣等。 

形貌暴露面：任何岩面。 

涂鸦：集合名词，用来描述同一岩面上较为晚近的人为图像性标记与铭文，

其与原始岩画在功能上不相一致。 

IFRAO：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 

原住民文化监护人：岩画创作者的后代，受其文化传统或信仰驱动，担任岩

画的监护人或管理员职务。 

管理：指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岩画点的管理，包括日常维护、出入监控和公共

展示等。 

大规模干预：大幅度改变岩画所处的环境条件。包括在外部搭建遮盖物，或



将岩画连同基岩一并移至别处。 

成员：IFRAO 的成员。 

同行审议：由相关专家对某项行动或行动提案进行审议，且该专家与所审项

目不得发生任何经济关联。 

岩画：保存于岩石表面的，由古代人类文化行为所产生的图像标记。 

IFRAO 的三人领导制：IFRAO 的常务委员会，由前任主席、现任主席和下

任主席组成。 

传统所有人：参见原住民文化管理员。 

3.所有权问题 

3（1）.传统所有人和原住民文化监护人：在原住民聚居区，若他们的生活

方式与信仰延续了与岩画一致的传统，成员们应充分尊重他们对岩画的所有权，

任何形式的科研、保护及管理行为都必须事先征得传统所有人的完全同意。在已

无原住民生活的地区，成员们应参照文化人类学或考古学资料，深入理解传统信

仰，并实行与之相一致的管理措施。在缺乏此类资料的情况下，可从其他地区的

同类型社会中借鉴某些关于传统信仰的临时性概念（如非人类权威、宗教性质、

非线性时间/空间等）。 

3（2）.地方性文物与文化遗产法规：除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外，

成员也应遵守所在地的地方一级、州一级和国家级的考古遗址与古迹保护法规。 

3（3）.非传统所有权：对于任何合法拥有岩画点所在土地或抵达岩画点必

经土地所有权的组织或个人，成员应尊重对方的规定、法律或要求。 

3（4）.版权和记录所有权：如该地区仍存在传统原住民所有人，则原住民

所有人持有岩画图案的版权。成员如需复制这些图案，应采取恰当方式。岩画记

录应被看作岩画原作者或当地社会的文化财产。 

4.岩画记录 

4（1）.记录方法：除涉及第 5 条第 2 款和第 6 条所述之情况外，成员不得

对岩画施加任何物理干预。除因自然过程累积于岩面的物质外（如露天遗址中的

降水），成员不得以记录为目的在岩画上施加任何物质。 

4（2）.记录范围：一切岩画记录都是不完善的。因此，需运用多学科方法，

尽可能全面地对岩画加以记录。 



4（3）.在岩画点的行为：对岩画点的一切利用行为，包括科学研究，都不

得改变岩画点的构造，同时应尊重岩画点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与涵义。 

4（4）.国外的行为：研究者在国外开展工作前，除本规范所列举的要求外，

还应与所在国岩画组织妥善协商，并需向该组织提交报告及发表材料副本。 

5.取样 

5（1）.考古学研究：在未获得正式审批的前提下，不得在岩画点进行任何

发掘性工作，如提取覆盖于岩画表面的沉积物和考古遗物等。 

5（2）.对岩画及周边形貌暴露面的取样：不得对涂料残留物、增生堆积物

或岩体进行取样，除非满足以下条件： 

（a）取样是该研究项目计划中的既定内容，且该计划已得到同行审议通过； 

（b）须由两位同行专家（专攻岩画分析研究的科学家）以书面形式出具同

意进行取样的审议结论； 

（c）确保用于支付相关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的经费已到位； 

（d）分析人员具备丰富的岩面取样工作经验；  

（e）取样须征得拥有岩画点管辖权的原住民监护人同意； 

（f）取样须经所在地地方或国家机关批准。  

5（3）.发掘：不得在岩画点进行发掘，除非能够证明提出发掘计划的研究

人员具备识别岩画制作工具的专业知识。 

6.保存 

6（1）.环境：指岩画点周边区域可能包含的与岩画及其他历史证据相关的

特征。岩画与其环境之间那些观赏性、历史性以及其他性质的关系共同形成了岩

画的价值，故应通过保存或维护措施予以保持。 

6（2）.遗址构造：在岩画点及其周边区域进行的所有保存、维护及管理工

作，都应保持岩画构造的观赏、历史和科学价值。“涂鸦”的清除和弱化作业需

经相关部门审批，并须在具有相关资质的岩画保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只有在岩

画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方可考虑采取大规模干预手段，并且，在实施前，

需要经过广泛的专家论证与同行审议。 

6（3）.保护：成员不得擅自向大众公开任何未开放的、无保护措施的岩画

点的具体位置。考虑到保护的最终效果更多取决于民众对岩画价值的认识水平，



所以，保护工作内容应纳入以尊重岩画为导向的公众教育。 

7.争议 

7（1）.行为：成员间应友好共处。如该地区仍存在传统原住民所有人，成

员应确保他们对科研工作各个方面所拥有的知情权，并向其提供研究报告的完整

副本。凡报告中所涉专业术语，皆应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予以注解。 

7（2）.剽窃：成员应在研究成果中注明引用自其他研究者的材料、述评及

观点。 

7（3）.争议处理：成员应尽量自行解决分歧，因为 IFRAO 一般不受理此类

争议。如争议未得妥善解决，并进而威胁到 IFRAO 的团结，当事方应提请由

IFRAO 主席出面进行仲裁，同时递交相关文件资料。如该争议确属紧急事项，可

由 IFRAO 常务委员会进行仲裁，不过，建议最好留待下一届 IFRAO 全体大会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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